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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 函
地址：100005 臺北市寶慶路25號
承辦人：吳承祐
電話：(02)2371-3161 分機：694
電子信箱：cywu2@moe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
發文字號：經國防字第113212242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3年3月外力損壞事故調查表v1.ods)

主旨：檢送113年3月份「經濟部所屬事業電油水管線遭外力損壞

事故調查表」1份，並轉知所屬單位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113年3月份本部所屬事業電油水管線遭外力損壞事故5件，

請貴公司持續督導所屬單位於道路施工前確實將施工資訊

(含施工地點、施工日期、工程主辦及廠商聯絡方式等)上

傳所在區域各公司Line群組，並落實管線巡查、增加巡查

頻率、監看、主動宣導(如發現未辦理管線會勘之工程，應

主動提醒或通知相關主管機關並記錄留存)等措施，並盤點

造冊已會勘過之地下管線施工案件，於該等案件尚未竣工

前，適時追蹤及掌握其施工進度，避免自有管線遭外力挖

損事故發生。另對於自有管線汰換、維修等作業或施工範

圍臨近同公司之管線時，應特別指派相關主管加強防範管

線遭挖損。

二、本月仍有本部所屬事業挖損自有管線或不同事業間挖損管

線之情形，請台電及台水公司由副總經理以上召開會議確

實檢討及訂定改善作為，並平行展開至所屬單位，以避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工務局 1130502

*AGAA113301238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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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似情形一再發生。

三、副本抄送工程主辦機關及道路主管機關，請惠予協助督促

施工廠商於開挖施工作業或施工臨近地下公共管線之前，

可先辦理地下管線圖資查詢、套繪(如施工區附近有箱涵等

設施，亦可同時套繪該箱涵圖資，以更精準掌握管線埋

深)、探挖、會勘等施工前準備作業，並於貴單位相關網頁

揭露道路施工許可核准資訊，以利管線所屬單位查詢並妥

為預防地下公共管線遭外力損壞事故發生，避免影響民眾

權益及生活作息。

正本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
副本：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

處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高屏分局、台
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高雄服務所、高雄市政府工務局、桃園市政
府航空城工程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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